
［江西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6/2021_2022__EF_BC_BB_E

6_B1_9F_E8_A5_BF_E7_c42_66628.htm 赣财会[2005]18号 各设

区市财政局、省直各单位、中央驻赣各单位： 为了加强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人员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财政部公布了《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6号，以下简称《办法》），

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现将该《办法》（附件1）转发给你

们，并结合我省实际作如下补充规定，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

、本省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本行政

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江西省财政厅负责全省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并对设区市、县（市、区）财政部门

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的

管理权限，按照属地原则并结合考虑企业单位办理工商注册

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级别予以划分，即： （一）

省财政厅负责省直及其所属的在省会城市所在地区域内的企

事业单位、中央驻昌各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二

）设区市财政局负责市直及其所属的在设区市政府所在地区

域内的企事业单位，中央、省驻设区市政府所在区域内的各

单位（南昌市区除外）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三）县

（市、区）财政局负责县（市、区）直及其所属的企事业单

位和乡镇各单位，中央、省、市驻当地各单位的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工作。 （四）无主管部门的企业，按其工商注册登记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级别，其会计从业资格由相应的

财政部门负责管理。若企业所在地与其工商注册登记机关所



在地不一致的，应按属地原则，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其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五）凡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昌

高新产业开发区的单位，其会计从业资格一律由开发区财政

局负责管理。 （六）单位临时人员、雇用人员，其会计从业

资格按部门或单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七）凡与

任何单位不存在编制关系或聘任关系的人员，其会计从业资

格由其常驻户口或临时户口所在地的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

八）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其会计从业资格由负责其所在学

校会计从业资格的财政部门管理。 二、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合格的申请人，应按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向有关的财政部

门提出申请，经审查符合规定的，由财政部门颁发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 申请人提出申请，应执行以下规定： （一）申请

途径。 1、有主管部门的人员，由主管部门集中向财政部门

申请； 2、无主管部门的人员及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分别

由其所在单位和学校集中向财政部门申请； 3、与任何单位

不存在编制关系或聘任关系的人员，由个人直接向财政部门

申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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